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
107年度職業訓練期中檢討會

臺南巿政府勞工局就業促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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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報告

業務檢討及配合事項

107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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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

預計
班數

5 3 1 1 2 0 0 0 12

實際
班數

5 3 8

預計12班次

開訓8班次

1-7月工作與活動報告

107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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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設籍於本市並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。
（二）參加由本府主辦之全日制職業訓練。
（三）申請期間未領取政府補助之交通費者。

申請資格

補助標準

交通費補助按實際上課日核給每人每日新台幣50元，
每月最高補助新台幣1,000元。

107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

宣導事項--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交通補助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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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項目：

• 申請資格

一、雇主。

二、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。

三、公、私立職業訓練機構。

四、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

之單位。

五、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居

家就業服務之單位。

• 補助金額:

每一年度每一個案最高補助

10萬元(金額須經審查委員會議決
議)

• 受理地點:台南市政府勞工局

職務
再設
計

改善職
場工作
環境

改善工
作機具
或設備

提供就

業輔具

改善工

作條件

調整工

作方法

1.工作重組
2.簡化工作流程
3.避免危險性工作

手語翻譯
視力協助
聽打服務

宣導事項--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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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

●有關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應繳文件

1.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書。

2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3.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。

4.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

（加、退保異動明細）正本。

5.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切結書。

●訓練單位於開訓當日，應
請學員重新申請開訓後勞工
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（加
、退保異動明細）正本，以
避免送至雲嘉南分署複審時
造成困擾，例如：已無工作
事實但仍繼續加保於原就業
單位之情事。

配 合 事 項業 務 檢 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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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使用TIMS系統課
表格式使用失業者職訓
之課程表，請單位課程
表開訓第一日起算七天
為一週期排課表，以利
分署計算每星期達四天
以上、每月100小時以
上等申領要件。

分署表示，訓練單位
所附身障職訓生活經
貼申領資料，單位自
行製作課表易有一週
未達排課四天的疑慮，
影響津貼審核進度。

業 務 檢 討 配 合 事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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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

●有關依「就業促進津貼實施
辦法」規定，略以：2年內合併
領取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與
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補助，最長以6個月為限。但申
請人為身心障礙者，以12個月
為限。

●訓練生活切結書：

◎2年內曾依「就業保險法」相關規定，
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參加全日制職業
訓練並請領過勞工保險局核撥計 個月職
業訓練生活津貼

◎2年內曾依「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」
相關規定，請領過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
署核撥計 個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●以上計算期間為自本次開訓日起往前推
算2年內。

配 合 事 項業 務 檢 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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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

訓練單位得否運用經費購
置訓練設備，以充實器材
。

1、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實施

原則：第五點(三)之一略

以「工作計畫內容應包括

訓練場地及設備」。

2、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之補

充規定第肆點第六項「委

辦經費不得購置機具設備」。

配 合 事 項業 務 檢 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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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創業者或個人工作
室屬居家就業之學員，
請單位輔導記錄當日
的簡易營業事實，附
上每次交易紀錄或銷
售紀錄表，以利本科
認定其就業事實。

106年度就業調查紀
錄表所附之證明文件，
自營作業者或自行創
業之學員，除就業切
結書外，無其他勞動
報酬收入之相關資料。

業 務 檢 討 配 合 事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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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感謝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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